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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关于落实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工作方案 

 

根据深圳证监局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<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

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>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深证局公司字[2012]43

号），我行制定了关于落实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已完成的现金分红有关工作 

收到证监局来文后，我行立即组织全体董、监事认真学习了有关

内容，并向主要股东进行了传达。按照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新股

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

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

规定的决定》等有关制度，我行已形成并贯彻了较为完善的利润分配

政策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，并就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进行

了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信息披露。 

1、合理制定股东回报规划，现金分红政策连续、稳定。 

上市以来，我行一直比较重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，2009-2011 年

三年现金分红占净利润比例平均为 23.6%，是现金分红比例最高的上

市股份制银行之一。2012 年初，我们根据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

红的一些政策精神，为进一步保持稳定和较高的分红比例，巩固投资

者信心，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，董事会就现金分红事项进行了专项研

究，讨论分析了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必要性，结合我行中期资本管理

规划对资本充足率的预测，设定了合理的分红比例。2012 年 3 月，经

过董事、独立董事充分发表意见讨论后，我行董事会审议批准了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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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从 2012 年度起提高股利现金分红比例的议案》，同意自 2012 年起

（含 2012 年度利润分配），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对资本充

足率规定的前提下，我行每年现金分红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按中国

会计准则审计的税后净利润的 30%。该规划在确保我行可持续发展的

基础上，既保证了现金分红的连续和稳定，又进一步提高了现金分红

比例，增加了投资者分享我行成长的机会。 

2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对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清晰、

明确。  

我行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为：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负责拟定，监

事会负责进行核对，若发现疑问，可委托第三方会计师进行复审；分

配方案必须经董事会现场会议审议通过，再提交股东大会最终审议；

董事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，必须于股东大会

审议批准后 2 个月内完成红利派发事项。 

上述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组

织、召开程序，以及我行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，在我行《公司章

程》中都有明确规定。  

3、独立董事每年就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，设立多方面渠

道听取中小投资者意见。 

我行独立董事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每年度认真审阅董事

会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，发表独立意见。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渠

道了解利润分配有关事项，发表意见和建议。这些渠道包括：查阅我

行通知、公告；通过电话、电邮与投资者关系管理人员联系沟通；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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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股东大会、路演、推介会、投资者日等活动，现场提出意见和建议

等。 

例如，我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上，部分投资者提出股息再投资

计划和股份回购以及提供可选择分红方式等利润分配方式的建议，得

到了我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重视。会后，董事长要求行内有关部门及

时组织展开其他利润分配方式的可行性研究，以给投资者满意的答

复。 

4、信息披露透明度高，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利润分配尤其是现

金分红相关事项，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我行年度报告详细披露的利润分配事项包括：利润分配政策、报

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、前三年现金分红情况、上一年度利润分配执行

情况等。2011 年度报告中还披露了董事会关于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决

议。我行临时公告中披露的利润分配事项包括董事会关于利润分配预

案的决议公告、独立董事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、利润分配实

施公告等。 

二、关于进一步修订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的时间安排。 

根据证监会对《公司章程》需载明的利润分配有关事项的要求，

以及银监会将要正式公布的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》和我行配股完

成后对《公司章程》的修订要求，我行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时间安排

如下： 

1、2013 年 3 月前，制定《公司章程》修订草案； 

2、2013 年 3 月，将《公司章程》修订草案提交年度董事会审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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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预计于 2013 年 5 月下旬，提交 2012 年

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 

4、做好修订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工作，及时披露股东大会、董事

会对修订案的审议结果。 

 

 

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 6 月 29 日 

 

 


